
三、北京市科技计划

（一）项目立项及申报

与市科委沟通，确定课题研究内容

填报项目申请书、实 施 方 案 、财 务 预 算

申请者将相关材料提交至科研院，由科研院 将
材料上报相关主管部门

市科委组织专家进行项目和财务评审

通过评审项目，填报项目任务书

和实施方案并提交科研院

科研院进行项目任务书审核

项目组将项目任务书盖章后上报市科委

基础科学研究院
办 公 地 点 ：逸 夫 楼 2 0 3
办 公 电 话 ：866 8/8 6 5 5



（二）年度执行报告

项目组根据要求，编制年度执行情况报告

将材料提交至科研院进行审核

审核通过后提交市科委

基础科学研究院
办 公 地 点：逸 夫 楼 2 0 3
办 公 电 话：866 8 /86 5 5

（三）项目验收

市科委发布项目验收通知

项目组按要求进行财务审计

项目组按要求编制验收材料，并提交科研院

科研院审核后盖章 ，项目组上报市科委

根据市科委验收通知 ，项目组按流程
配合完成验收工作

基础科学研究院
办 公 地 点 ：逸 夫 楼 2 0 3
办 公 电 话 ：8668 /86 5 5




